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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特点 防洪工程经济评价按照规范应采用系列法或频率法

。经济评价所依据的基础资料应翔实可靠，其中包括防洪保

护范围内各类财产组成、淹没损失等社会经济资料，包括设

计频率及其他相关频率洪水的洪峰、不同时段洪量在内的水

文资料，流域内相关的防洪工程调度运用资料等，据此提出

经济评价指标。防洪效益计算是经济评价中最重要的基础工

作，防洪工程的计算效益包括设计年效益、大洪水年效益及

多年平均效益。设计年效益是指发生设计洪水时，利用防洪

工程所获得的防洪效益；大洪水年效益是指在实际中曾出现

过的某次大洪水或发生某一较稀遇频率洪水时，依靠防洪工

程所能获得的防洪效益。两者均是以一场洪水为基础，计算

工程在某一特定洪水年的防洪效益。多年平均效益是在计算

系列内，对发生从现状防洪标准至设计标准洪水之间的任何

频率洪水以及发生超标准洪水时，将工程发挥的防洪效益均

折算到系列的每一年，由此得出计算系列内逐年的防洪效益

。在评价防洪工程的经济合理性时，应分别计算三种效益，

以求能全面反映工程的防洪效益和经济指标，其中应以计算

多年平均效益下的经济评价指标为基础。 对承担防洪任务的

水库枢纽工程，防洪保护对象及保护范围一般比较明确。其

防洪标准(洪水频率或重现期)容易确定，经济评价可按确定

的防洪标准采用频率法计算不同频率洪水的超额洪量，调查

统计相应淹没范围内的洪灾损失，并以有、无工程所减免的



洪灾损失作为水库工程的防洪效益，据此可计算多年平均防

洪效益值。对于某些承担防洪任务的枢纽工程，经计算后，

经济评价指标经济内部收益率达不到12%，这种现象在实际

工程设计中常有发生，也是正常的。分析其原因有三：一是

超额洪量划定淹没范围，由防洪标准确定的某一频率洪水的

超额洪量有限，淹没范围也就是保护范围有限，直接影响计

算效益。二是防洪保护对象是靠综合措施达到防洪标准的，

水库承担的防洪任务只是其中一部分，其防洪效益需经分摊

后计入水库枢纽，分摊后的经济效益值有限，影响评价指标

。三是对防洪标准较高的项目，设计标准下的防洪效益较大

，但计算得出的多年平均效益明显低于设计年效益，由此导

致评价指标达不到规范要求。对此，一方面可按该规范规定

，采用略低的社会折现率进行国民经济评价；另一方面，应

对设计年、特大洪水年效益做进一步分析评价，准确全面反

映工程的经济指标。 河道、堤防工程的经济评价有一定难度

。相对于水库枢纽来说，堤防工程具有以下特点：(1)堤防工

程战线长，涉及范围广，其保护范围和部分保护对象难以准

确界定。例如长江干堤中荆江大堤的保护对象为江汉平原，

洪湖监利长江干堤，在不分洪时其保护对象亦是江汉平原，

其中包括武汉市。而武汉市堤防的保护对象也是武汉市。(2)

堤防工程的防洪标准难以用洪水重现期或频率来表示。例如

长江中下游各河段均按照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中

明确规定的防洪目标：防御1954年型洪水进行规划设计，其

防洪标准是以水位形式反映的，而其水位又涉及江湖关系、

分蓄洪区的启用及分洪量的多少以及干支流不同的洪水组合

，因此在该河段如城陵矶附近很难确定该防洪目标的频率值



或洪水重现期。(3)有些堤防工程在实施整治措施前后其防洪

标准并未改变，属于除险加固性质。(4)对于河道整治、护岸

工程来说，其工程性质不存在标准问题，护岸工程断面的大

小与防洪标准的取值并无直接关系，工程实施前后只是其安

全度和稳定性发生了变化，减小了崩岸的机率，提高了安全

保证程度。基于以上特点，堤防工程、河道护岸工程等的防

洪效益以及经济评价难以与洪水频率直接发生联系，这是区

别于枢纽工程的显著特点，对此《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

范》中也未明确规定计算方法。 二、河道、堤防工程防洪效

益计算 河道和堤防工程设计中，防洪效益及经济评价计算方

法上的不规范及任意性，给各段堤防工程相互间的分析比较

带来了难度，有些甚至混淆了基本概念，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因此有必要针对堤防工程的特点，在《水利建设项目经济

评价规范》的指导下，提出河道、堤防工程防洪效益的具体

计算方法。这些方法仍应以“有、无工程所减免的洪灾损失

以及所减少的防汛抢险费用作为防洪工程的效益”作为其理

论基础，以规范中提出的频率法、系列法为基本技术方法，

同时应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一)防洪效益计算范围的确

定 防洪工程保护范围的确定是防洪效益计算的基础。防洪效

益的计算范围也就是防洪工程的保护范围，以设计防洪标准

下可以独立形成防洪保护圈的范围为基础，按照不同河段的

具体情况，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以选用：(1)对于防洪标准以洪

水重现期或频率表示的防洪工程，其防洪效益计算范围可以

根据自然地形及已建的水利工程等情况，按设计洪水情况下

所产生的超额洪量所淹没的范围计算。(2)对于防洪标准是以

某一水位(或流量)表示的防洪工程，其范围可以根据地形等



高线及已有的工程(如铁路、公路路基)，用设计水位(设防流

量应根据水位一流量关系曲线换算成设计水位)平推至与某等

高线相交处，由此形成防洪保护圈，确定淹没范围。(3)对于

威胁堤防安全的护岸工程，由于护岸工程本身并无防洪标准

，其意义和作用在于保护相应的堤防工程安全，因此其效益

计算范围应与其保护的堤防工程的效益范围相一致。(4)对于

单一的护岸工程，如岸线高程已达到设计水位要求，不需修

筑堤防工程，仅由于岸线本身地质构造或由于受水流冲刷作

用，造成岸线不稳定，有崩岸坍塌的危险需修筑护岸工程保

护的，或堤外滩地较宽，有人居住及有耕地需要固滩护岸的

工程，其效益计算范围可按每年平均塌岸宽度与计算期的年

数乘积求得，或以计算系列中实际坍塌范围作为防洪工程效

益计算范围。 (二)防洪效益计算方法 针对各防洪工程的具体

情况，计算其防洪效益时可选用以下方法：(1)对于防洪标准

以洪水重现期或频率表示的工程项目，其效益计算可以采用

频率法，即分别计算不同频率洪水时的淹没面积、淹没财产

损失率，根据调查的淹没区内各类财产组成情况，计算各频

率洪水下的洪灾损失，按照“有、无工程所减免的洪灾损失

作为防洪效益”的原则，计算多年平均防洪效益。(2)对于洪

水组合复杂，其水位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又涉及江湖关系

、蓄滞洪区的使用时间、顺序及分洪量不易确定等因素的项

目，难以用确定的某一频率洪水表示防洪标准时，可采用系

列法计算防洪效益。首先确定计算系列的起讫年份，以系列

初始年份工程所能防御的水位作为无工程时的现状标准，以

本次设计水位作为有工程后的设计标准，把该计算系列中各

年堤防加固投资、防汛抢险的费用经折算后均计算在内，作



为工程的计算投资；对计算系列中超过现状水位的年份进行

调查统计，并根据各年的淹没范围计算洪灾损失，经折算后

，作为工程的防洪效益，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多年平均防洪效

益。其中应扣除系列中在设计水位范围内实际溃堤以及超过

设计水位溃堤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对于防洪标准不宜

用洪水重现期或频率表示，而以某一水位表示的堤防工程，

如长江下游的江苏河段，堤防工程的标准主要由水位控制，

该河段水位对于上中游的不同洪水组合所形成的流量变化反

应不敏感，对此可不用频率洪水计算，而用水位频率与淹没

损失的关系计算防洪效益。 (4)对于防止江岸崩塌改变河势或

为稳定岸线保护堤防安全的护岸工程，可采用系列法计算工

程效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